
1 

商用版八達通App的士司機推薦獎賞計劃 

條款及細則 

條款及細則 

1. 本推廣（下稱「本推廣」） 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 （下稱「八達通公司」）舉辦，適用於八達通商用賬戶

持有人（下稱「推薦商戶」）及被其推薦申請八達通商用賬戶的的士司機（下稱「被推薦的士司機」）。

本推廣於2023年11月1日香港時間凌晨12時至2024年3月31日香港時間晚上11時59分（包括首尾兩

天）（ 下稱「推廣期」）舉行，包括兩個階段（「階段」）表列如下：

階段 推廣期（包括首尾兩天） 

1 2023 年 1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 

2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 

參與本推廣的推薦商戶及被推薦的士司機將被視為已閱讀、接受及同意受本條款及細則 （下稱「本條

款及細則」）、適用於八達通商用賬戶的《八達通商戶支付服務協議》（包括其內的定義）、《八達通發卡

條款》、及其他由八達通公司於其網頁www.octopus.com.hk公佈並不時修訂的條款所約束。本條款及

細則內所指的「八達通」及「八達通銀包」乃根據《八達通發卡條款》之定義，而「八達通商用賬

戶」及「八達通商用賬戶持有人」乃根據《八達通商戶支付服務協議》之定義。 

推廣詳情 

2. 於推廣期內，被推薦的士司機於商用版八達通App申請八達通商用賬戶時，須於推廣碼空格內輸入推薦

商戶的有效八達通商用賬戶 （「合資格推薦八達通商用賬戶」）號碼（但不包括括號內的數字）。當被推

薦的士司機於推廣期內（i）收到八達通公司所發出的SMS短訊，確認該被推薦的士司機已成功申請成

為八達通商用賬戶（「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戶」）的持有人，及（ii）以該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

戶進行不少於五次「合資格交易」（定義載於下方第3條），該推薦商戶（「合資格推薦商戶」）及該被

推薦的士司機（「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各可獲得獎賞（定義載於下方第4條）。每一個合資格推薦八

達通商用賬戶及每一個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戶以下統稱為「合資格賬戶」。於推廣期內，每一個推

薦商戶可推薦最多十位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 被推薦的士司機必須遵守上方第（i）及（ii）款的規

定，否則推薦商戶及被推薦的士司機不會視為合資格推薦商戶及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

3. 上方第2條所述之「合資格交易」是指被推薦的士司機根據上方第２條第（i）款的規定成功開戶後首

30日內，以其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戶接受其客戶以八達通銀包或八達通方式付款港幣22元正或以

上的交易，但不包括任何已經取消﹑被拒付款或退款的交易。同時，倘若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戶

於同一天內接受其客戶以相同的八達通銀包或八達通付款兩次或以上，則該等付款交易將被視為同一

次的合資格交易以計算獲取獎賞的資格。合資格交易的完成時間和其相關付款的八達通銀包號碼或八

達通號碼，以八達通公司的記錄為準及為最終決定。

http://www.octopu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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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 

4. 上方第2條所述之「獎賞」是指價值港幣100元正的增值額。 奬賞將按階段對應的「獎賞存入日期」

（或由八達通公司公佈的另定日期及／或時間）存入合資格推薦八達通商用賬戶及合資格受薦八達通

商用賬戶內如下： 

階段 獎賞存入日期 

1 2024 年 3 月 8 日香港時間凌晨 12 時至晚上 11 時 59 分 

2 2024 年 5 月 8 日香港時間凌晨 12 時至晚上 11 時 59 分 

就本推廣，每位合資格推薦商戶最高可獲得獎賞十次（即獎賞金額上限合共為港幣1,000元正），而每

位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只可獲得獎賞一次（即獎賞金額上限為港幣100元正）。於推廣期內，合資格受

薦的士司機亦可作為「推薦商戶」推薦其他商戶以「被推薦的士司機」的身份根據上方第２條於商用

版八達通App申請八達通商用賬戶，而若該被推薦的士司機於推廣期內已遵守上方第2條第（i）及

（ii）款的規定，該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作為「推薦商戶」會被視為「合資格推薦商戶」及獲得獎賞，

於本推廣可獲得的獎賞金額上限（即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奬賞一次和合資格推薦商戶奬賞十次）合共

為港幣1,100元正。若被推薦的士司機於推廣期內已遵守上方第２條第（i）的規定但未能根據上方第2

條第（ii）款的規定成為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該被推薦的士司機仍可作為「推薦商戶」推薦其他商戶

以「被推薦的士司機」的身份根據上方第２條於商用版八達通App申請八達通商用賬戶，而若該被推薦

的「被推薦的士司機」於推廣期內已遵守上方第2條第（i）及（ii）款的規定，該作為「推薦商戶」的

被推薦的士司機會被視為「合資格推薦商戶」及獲得獎賞，於本推廣可獲得的獎賞金額上限（即合資

格推薦商戶奬賞十次）合共為港幣1,000元正。 

5. 本條款及細則並沒規定八達通公司須就獎賞分配事宜而作出任何通知。雖然如此，若該合資格推薦商

戶／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於獎賞存入其合資格賬戶的日期前透過商用版八達通App選擇收取推送通知，

八達通公司會於獎賞存入合資格賬戶後，透過商用版八達通App向該合資格推薦商戶／合資格受薦的士

司機發出推送通知。 

6. 倘若在存入獎賞時，合資格賬戶（i）已被暫停、終止或取消，或因任何原因而失效，或（ii）没有連結

任何手提電話；或商用版八達通App已被解除安裝，所有與本推廣該合資格賬戶相關的獎賞會自動被取

消，而八達通公司不會作任何通知或補發獎賞予該合資格賬戶，亦不承擔任何責任。被推薦的士司機

輸入推廣碼時如有任何錯誤及／或遺漏，八達通公司將不會接受任何更改或補發任何獎賞予任何人士

的要求。 

 

一般條款及細則 

7. 在任何情況下，所有獎賞均不能更換、轉讓或兌換為其他貨品、服務或電子幣值。 

8. 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人士不能就本推廣或遇到任何通訊系統故障、中斷、截取、暫停、延遲、停電、

損失、無法使用、切割、不正確的數據傳輸或其他故障向八達通公司提出任何申索。 

9. 如發現推薦商戶及／或被推薦的士司機有任何懷疑或確實舞弊或欺騙成分，推薦商戶及／或被推薦的

士司機將可能即時被取消參與本推廣及/或獲取獎賞的資格而不作另行通知，八達通公司亦保留沒收或

要求償還獎賞的權利，及／或採取任何其認為適當的法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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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八達通公司擁有唯一及絕對權利於任何時間修訂本條款及細則，並於公佈時即時生效。 

11. 八達通公司對於有關本推廣的所有事宜有最終解釋和決定權，並對各方具約束力。 

12. 除合資格推薦商戶、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及八達通公司外，其他人士不可藉《合約（第三者權利）條

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條文。 

13.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4.1 被推薦的士司機及/或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所提供的資料（即合資格推薦八達通商用賬戶的號

碼），及八達通公司就本推廣之用途於系統中獲得之有關資料（即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戶

的號碼、被推薦的士司機成功申請成為合資格受薦八達通商用賬戶持有人的日期及與合資格受

薦八達通商用賬戶相關的交易資料的日期、金額、八達通號碼及八達通銀包號碼），將由八達

通公司用於（i）核實和鑑定合資格推薦商戶及／或合資格受薦的士司機參與本推廣及／或領

取獎賞的資格，（ii）提供獎賞，及（iii）處理有關本推廣的查詢或爭議的用途。 

14.2  若參與本推廣的商戶未能向八達通公司提供所需資料，則八達通公司可能無法處理本推廣的相

關查詢或爭議。  

14.3  所有就本推廣之用途而收集、獲得及接收的資料，將於2024年7月8日香港時間凌晨12時至晚

上11時59分或之前銷毀。 

14. 任何有關本推廣的查詢或爭議，須於2024年6月8日香港時間凌晨12時至晚上11時59分或之前致函八

達通公司：香港九龍九龍灣宏泰道23號Manhattan Place 46樓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的八達通商業服務支

援，或致電予八達通商業客戶熱線 ：2266 2388，或電郵至 bizenquiries@octopus.com.hk向八達通

公司提出。 

15. 本條款及細則須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規管及闡釋。 

mailto:bizenquiries@octopus.com.hk

